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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正）
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3.《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2025年修正）
第三十二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环境监测机构、从事环境监测设备运营维护的机构（以下称环境监测服务机构）进行检查。
被检查者应当配合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4.《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修正）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监督检查结果作为环境信用管理、排污许可管理、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等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并向社会公布。
5.《湖南省重污染天气防治若干规定》（2024年1月1日施行）
第一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重污染天气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重污染天气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6. 《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2025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三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秸秆综合利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露天焚烧秸秆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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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说明：
1.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本表应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备案后，由制定机关15日内在“湖南省行政执法公示平台-涉企行政检查”专栏公示。
2.重点检查事项，名称应当与本部门已公示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一致，并列入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3.确定为重点检查事项的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五十二条、《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四条、《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四十二条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 〔2019〕5号）等政策文件的具体规定。
4.年度检查频次上限，由省直各行政执法部门根据司法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有关问题解答》第12条规定并结合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合理确定。


